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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屏東縣政府。 

貳、案   由：屏東縣政府 101 年 2 月 24 日、4 月 13 日

對墾丁馬爾地夫溫泉大飯店進行聯合稽查

，既已確認業者違反發展觀光條例及建築

法，卻作成法規無授權之限期改善處分，

嗣後僅依發展觀光條例裁罰。又該府對業

者 102年 4月 11日再行違規之事實視若無

睹，未依法行政，有失政府公信，爰依法

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審計部函報：該部臺灣省屏東縣審計室派員抽查屏

東縣政府觀光資源整合及執行成效，發現該府於稽查「墾

丁馬爾地夫溫泉大飯店」時，已知業者擅自擴大營業場

所，並將集合住宅變更為旅館使用，惟該府未依規定落

實裁罰等違失情事，經通知該府查明妥處並追究疏失責

任，該府仍未為負責之答復，爰依審計法第 20 條第 2

項規定，由該部函報本院，經值日委員核批立案調查，

確有下列違失之處： 

一、屏東縣政府 101 年 2 月 24 日、4 月 13 日對墾丁馬爾

地夫溫泉大飯店進行聯合稽查，已於該縣建築物防火

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報告書載明「該飯店 5 至 9

樓違規擴大經營及未變更類組，違反建築法第 73 條

」，卻未予裁罰，僅作成法規無授權之限期改善處分

，嗣後復未對違反建築法部分裁處而僅依發展觀光條

例裁罰，核屬怠於行使法定職權之違誤  

(一)按發展觀光條例第 3 條：「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：

在中央為交通部；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；在縣（

市）為縣（市）政府」；第 37 條：「主管機關對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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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旅館業、旅館業、旅行業、觀光遊樂業或民宿經營

者之經營管理、營業設施，得實施定期或不定期檢查

」；修正前同條例第 55 條第 2項第 3款：「有下列

情形之一者，處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：

……三、觀光旅館業、旅館業、旅行業、觀光遊樂業

或民宿經營者，違反依本條例所發布之命令」。依發

展觀光條例第 66條第 2項規定所定之旅館業管理規

則第 24 條：「旅館業不得擅自擴大營業場所，並應

經常維持場所之安全與清潔」；第 29 條第 2 項：「

旅館之建築管理與防火避難設施及防空避難設備、

消防安全設備、營業衛生、安全防護，由各有關機

關逕依主管法令實施檢查；經檢查有不合規定事項

時，並由各有關機關逕依主管法令辦理」。建築法

第 73 條第 2 項：「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用類組使用

，其有變更使用類組或有第 9 條建造行為以外主要

構造、防火區劃、防火避難設施、消防設備、停車

空間及其他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，應申請變

更使用執照。但建築物在一定規模以下之使用變更

，不在此限」；第 91 條第 1 項：「有左列情形之一

者，處建築物所有權人、使用人、機械遊樂設施之經

營者新臺幣 6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，並限期改善

或補辦手續，……：一、違反第 73條第 2項規定，未

經核准變更使用擅自使用建築物者」。加強建築物公

共安全檢查及取締執行要點(下稱執行要點)第 5點第

1款第 1目：「建築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依相關規

定從嚴處理：(一)建築物構造與設備安全檢查合格，

而有擅自變更使用類組及用途者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

：1〃擅自變更使用用途符合土地使用管制之容許使用

項目，依本法第 91條第 1項 1款規定，處建築物所有

權人或使用人新臺幣 6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，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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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期補辦手續，屆期未補辦手續而繼續使用，得連續

處罰。必要時，停止其供水供電」。 

(二)查墾丁馬爾地夫溫泉大飯店座落於屏東縣恆春鎮網

沙里省北路巷號建物中。該建物為地下 1 層，

地上 12 層建物，其中第 2、3、4 及 12 樓於 88 年間

向屏東縣政府申請變更使用執照，將原有用途集合

住宅，變更為旅館，其餘第 5 至第 11 樓用途仍為集

合住宅，此有屏東縣政府 88 年 3 月屏府建管使恆字

第 373 號變更使用執照影本在卷可稽。屏東縣政府

於 101 年 2 月 24 日對該飯店進行聯合稽查，當日「

屏東縣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報告書

」(下稱檢查表)載明：「經查該飯店 5 至 9 樓擴大

經營，房間數 93 間，請於 1 個月內向本府申請合法

登記，經復(複)查後仍未改善，依違反發展觀光條

例及旅館業管理規則辦理」及「未變更類組，5 樓

至 9 樓業已違反建築法第 73 條」，足徵該府於稽查

當時，已確認業者不但違反修正前發展觀光條例第

55 條第 2 項第 3 款，更違反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

規定。嗣該府觀光傳播處以 101 年 3 月 5 日屏府觀

發字第 1010061330 號函
1
請業者於一個月內申請核

准設立始可營業。該府城鄉發展處則以 101 年 3 月

14 日屏府城管字第 1010071947 號函，以業者未變

更建築物使用執照使用，違反建築法第 73 條第 2

項規定，依行政程序法第 102 條給予陳述意見機會

。嗣該府於同年 4 月 13 日對墾丁馬爾地夫溫泉大飯

店再度進行聯合稽查，並於當日檢查表中載明：「

該飯店 5 至 9 樓擴大經營，房間數 93 間，未向本府

申請合法登記，依違反發展觀光條例及旅館業管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同時副知該府城鄉發展處建築管理科公共安全檢查小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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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則辦理」，並以同年 4 月 17 日屏府觀發字第

1010104816 號函請業者陳述意見
2
。該府終以 101

年 7 月 23 日屏府觀發字第 10122998300 號函，以業

者擅自擴大營業第 5 樓至第 9 樓，間數 93 間，依當

時有效之發展觀光條例裁罰標準表第 6 條附表 2 第

22 項，裁處新臺幣 5 萬元。上開經過，有屏東縣政

府上述函、檢表表、陳述意見通知書影本在卷可按

。 

(三)據屏東縣政府查復稱：該府係依「屏東縣政府查處

違規旅館及民宿業標準作業程序」
3
命業者限期改善

，倘業者逾期未改善或無法取得合法設立登記，始

通知業者陳述意見後依法裁罰。本案因該府觀光傳

播處已對業者進行裁處，且依執行要點第 4 點第 1

款第 1 目規定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法規處理，該

府城鄉發展處因此未另依建築法相關規定，對業者

未變更使用類組部分進行裁處云云。 

(四)惟查，發展觀光條例第 54 條雖設有限期改善規定，

然係針對主管機關檢查不合格，除依法令辦理(例如

依同條例第 55 條規定處以罰鍰)外，並得令限期改

善。修正前發展觀光條例第 55 條並未授權主管機關

於裁處罰鍰前得先作成限期改善處分，交通部觀光

局 104年 1月 9日觀賓字第 1040900009號函亦同此

旨。「屏東縣政府查處違規旅館及民宿業標準作業

程序」增加法令所無之規定，核與修正前發展觀光

條例第 55 條第 2 項第 3 款規定不符，則該府依前開

作業程序，於稽查發現業者違規時僅函請業者限期

改善，而未依法裁罰，自違反修正前發展觀光條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 同時副知該府城鄉發展處建築管理科公共安全檢查小組。  

3
 經該府檢討「屏東縣政府查處違規旅館及民宿業標準作業程序」於法不符，業以 103 年 8

月 4 日屏府觀發字第 10323473000 號函公布停止適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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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5 條第 2 項第 3 款規定。 

(五)次查，旅館業管理規則第 29 條第 2 項已明定旅館之

建築管理、防火避難設施等，經各有關機關經檢查

有不合規定事項時，由各有關機關逕依主管法令辦

理。而執行要點並未規定：建築主管機關於其他目

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權責裁處後即無需依法查處。反

之，執行要點第 5 點第 1 款第 1 目及其附表一，均

揭明建築主管機關對建築物擅自變更使用者，應依

建築法第 73 條及第 91 條裁處，內政部營建署主管

人員於本案約詢所述，亦同此旨。則屏東縣政府城

鄉發展處辯稱係因該府觀光傳播處已對業者裁處，

且受限於執行要點規定故未就 101 年 2 月 24 日、4

月 13 日稽查所得違規事實依建築法相關規定進行

裁處云云，顯屬推託卸責之詞，核無足採。 

(六)綜上，屏東縣政府以自行訂定之「屏東縣政府查處

違規旅館及民宿業標準作業程序」(已於 103 年 8

月 4 日停止適用)，對違規擴大營業場所之墾丁馬爾

地夫溫泉大飯店僅作成限期改善處分，核與修正前

發展觀光條例第 55 條第 2 項第 3 款規定不符。而該

府城鄉發展處既已於 101 年 2 月 24 日、4 月 13 日

稽查時確認業者違反建築法相關規定，並已記明於

當日檢查表，卻猶以執行要點規定及該府觀光傳播

處已裁罰等推託卸責之詞未對擴大營業場所部分裁

處，核屬怠於執行法定職權之違誤。 

二、屏東縣政府 102 年 4 月 11 日對墾丁馬爾地夫溫泉大

飯店進行聯合稽查，已於該縣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

設備安全檢查報告書載明第 5 樓至 11 樓擴大經營，

迄今仍怠於對該違規事實依法進行裁處，嗣經審計部

臺灣省屏東縣審計室多次函請該府查明，詎該府一律

以同年 10 月 30 日複查時，業者已卸除房間門牌即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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擴大經營置辯，未依法行政且有失政府公信，核有怠

失 

(一)查屏東縣政府於 102年 4月 11日再度對墾丁馬爾地

夫溫泉大飯店進行聯合稽查，該次檢查表載明：「經

查該飯店 5 至 11 樓擴大經營，房間數 93 間，請向

本府申請合法登記後始可經營，經復(複)查後仍未

改善，依違反發展觀光條例及旅館業管理規則辦

理」，並勾選「非防火區劃分間牆、內部裝修材料

不合格；違反建築法第 77 條第 1 項規定，未維護建

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安全及設備，依同法第 91

條規定處理、違反建築法第 77 條之 2 規定，室內裝

修材料不合規定或妨害、破壞防火避難設施、防火

區劃及主要構造，依同法第 95 條之 1 規定處理」足

徵該府於稽查當時，業已確認業者不但擴大經營，

更違反建築法相關規定。然查，該府除以 102 年 4

月 18 日屏府觀發字第 10211530900 號函
4
對業者敘

明：「請向該府申請核准後始可營業，違者將依違

反發展觀光條例第 55條第 2項第 3款及旅館業管理

規則第 24 條辦理」外，即無任何後續作為，遲至同年

10月 30日，該府對該飯店再行聯合稽查，以業者已

將第 5 至 11 樓房間門牌取下，認定業者不合格部分

已改善，無擴大經營。然對業者 102 年 4 月 11 日之

違規事實，迄今始終未依法裁罰，前開各節有該府

相關函文、檢查表影本在卷可稽。 

(二)對前開各節，屏東縣政府辯稱：該府係依「屏東縣

政府查處違規旅館及民宿業標準作業程序」辦理，

而 該 府 以 102 年 4 月 18 日 屏 府 觀 發 字 第

10211530900 號函知業者需申請核准後始可營業，

係基於輔導業者合法，促進縣內觀光產業發展；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
 同時副知該府城鄉發展處建築管理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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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0 月 30 日複查時，因業者當時已無擴大營業，

故未予以裁處；又該府另以 103 年 2 月 24 日屏府觀

發字第 10305411800 號函知該府稅務局逕依相關規

定查處，並非毫無作為云云。 

(三)然查，「屏東縣政府查處違規旅館及民宿業標準作

業程序」增加法令所無之規定，與修正前發展觀光

條例第 55 條第 2 項第 3 款不符，業如前述。而屏東

縣政府縱係依前開作業程序，該府 101 年 3 月 5 日

屏府觀發字第 1010061330 號函與 102 年 4 月 18 日

屏府觀發字第 10211530900 號函均係於聯合稽查後

作成，二者間卻彼此矛盾。前者限期業者於一個月

內申請核准設立始可營業，後者則無限期，僅單純

告知業者應申請核准後始可營業，與前開作業程序

亦屬不符。而無論該府觀光傳播處或城鄉發展處，

自 102 年 4 月 11 日聯合稽查後，至同年 10 月 30

日複查前，均無後續相關作為，足認該府對業者擴

大營業場所及違反建築法相關規定之事實，視若無

睹。至該府為輔導業者合法，促進縣內觀光產業發

展，及以 103年 2月 24日屏府觀發字第 10305411800

號函知該府稅務局逕依相關規定查處等節，經約詢

交通部觀光局、內政部營建署相關主管人員表示：

輔導業者與取締違規係屬二事；建築主管機關既已

查到違規事實，即可依法辦理，有無違反稅務規定

屬另一問題。足徵屏東縣政府稽查墾丁馬爾地夫溫

泉大飯店，對業者 102 年 4 月 11 日違規擴大營業場

所及變更使用類組情事，始終未積極依法辦理或裁

處，事後猶飾詞狡辯，殊無足採。 

(四)另查，審計部臺灣省屏東縣審計室自 102 年 11 月 6

日起至 103 年 5 月 15 日，5 次函請屏東縣政府說明

102年 4月 11日該府稽查確認墾丁馬爾地夫溫泉大

飯店違規擴大營業，卻僅令其改善而未予裁罰之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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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，並請該府查處業者未依核定使用，擅自變更類

組使用情形
5
，惟均遭該府以「102 年 10 月 30 日稽

查墾丁馬爾地夫溫泉大飯店，不合格部分已改善完

畢，故未再次裁罰」等語回復，始終未對業者 102

年 4 月 11 日之違規事實進行裁處，亦未向中央主管

機關內政部、交通部觀光局請求釋示相關法令疑

義，執意依不符修正前發展觀光條例第 55 條第 2

項第 3 款之「屏東縣政府查處違規旅館及民宿業標

準作業程序」辦理。此外，該府觀光傳播處既未對

業者 102 年 4 月 11 日違規情形進行裁處，已無所謂

「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已裁處」情事，則該府城

鄉管理處自應積極依建築法相關規定查辦，詎該府

至同年 10 月 30 日對業者複查前，均無任何積極作

為，此有審計部臺灣省屏東縣審計室及屏東縣政府

相關函文影本可按。 

(五)綜上，屏東縣政府 102 年 4 月 11 日對墾丁馬爾地夫

溫泉大飯店進行聯合稽查，既已確認業者擴大營業

場所，並違反建築法相關規定，惟該府未積極依法

查處，竟執意依修正前發展觀光條例第 55 條第 2

項第 3 款不符之「屏東縣政府查處違規旅館及民宿

業標準作業程序」辦理。經審計部臺灣省屏東縣審

計室多次函請查明，該府亦未主動向中央主管機關

內政部營建署、交通部觀光局請求釋示相關法令疑

義，始終以「同年 10 月 30 日複查時，業者已改善

無擴大營業」之消極態度置辯，對業者先前違規情

節置若罔聞，未依法行政且有失政府公信，核有怠

失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
 審計部臺灣省屏東縣審計室 102 年 11 月 6 日審屏縣三字第號 1020000460 號函、102 年 12

月 26 日審屏縣三字第 1020000513 號函、103 年 2 月 5 日審屏縣三字第 1030050240 號函、103

年 3 月 31 日審屏縣三字第 1030050825 號函、103 年 5 月 15 日審屏縣三字第 1030001408 號

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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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上論結，屏東縣政府 101 年 2 月 24 日、4 月 13

日對墾丁馬爾地夫溫泉大飯店進行聯合稽查，既已確

認業者違反發展觀光條例及建築法，卻作成法規無授

權之限期改善處分，嗣後又僅依發展觀光條例裁罰，

無視於業者違反建築法相關規定，怠於行使法定職權

。102 年 4 月 11 日對業者複查時，發現其又違規，竟

對違規事實視若無睹且猶飾詞狡辯，不但有失政府公

信，損及合法業者權益，更傷害我國觀光形象，爰依

監察法第二十四條提案糾正，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

實檢討改善見復。 

 

提案委員：江明蒼 

 

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1 0 4 年 2 月 2 4  日 


